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人才公寓申请表

	   申请人基本情况
	姓 名
	
	性 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出生年月
	
	联系电话
	
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进校时间
	

	
	最高学历
	
	现职务（称）
	

	
	婚姻状况
	
	配偶单位
	

	申  请  人  家  庭   住  房  情  况
	夫妻双方是否享受房改政策
	职工本单位
	实物分房□      货币补贴□      未享受房改政策□

	
	
	配偶单位
	实物分房□      货币补贴□      未享受房改政策□

	
	房 屋 座 落 地 址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房改房
	集资房
	经济房
	商品房
	公租房
	廉租房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本

单

位

和

配

偶

单

位

意

见
	职工本单位意见
	配偶单位意见

	
	人事部门意见
	房管部门意见
	人事部门意见
	房管部门意见

	
	参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

来校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

现职务（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

年   月     日
	建筑面积：             ㎡
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
  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 自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   月在我单位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同志在我单

位       购买房改房住房；建筑面积        ㎡；
     享受住房货币化补贴。
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说

明
	1、人才公寓申请表请认真填写，此表填写的内容要真实、完整。若发现有弄虚作假，取消申请资格

2、夫妻双方有一方已享受房改政策，只要在“是否享受房改政策”栏目中填写清楚，不需到各单位填写证明意见

3、夫妻双方未享受房改政策的，必须由职工配偶单位在“配偶单位意见”栏目中填写证明意见。夫妻双方都在本校工作，此栏目不用填写，由资产处负责核实。若未到配偶单位填写证明意见的，视作为有房处理


部  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审核内容及意见
	部

门

初

审

意

见
	（负责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和相关证明材料是否齐全）

部门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资产与后勤管理处      审核意见
	（负责登记造册、送相关部门核实、组织公示、报学校审批、建立档案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组织人事部           意  见
	（负责教职工相关信息的核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纪委（监察）           部门意见
	监督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监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

校

审

批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
注：人才公寓申请表格中“□”请选择打“√”或涂黑“▆”
2

